
哈尔滨住宅新区供热物业有限责任公司南岗区2025年住宅新区城镇供热老旧管网工程项目施工招标公告

项目编码：SG0100G25171    
[bookmark: _Toc152042288][bookmark: _Toc144974480][bookmark: _Toc514877522][bookmark: _Toc152045512][bookmark: _Toc7924][bookmark: _Toc40371137][bookmark: _Toc28451][bookmark: _Toc16747][bookmark: _Toc22077][bookmark: _Toc26264][bookmark: _Toc2764][bookmark: _Toc19992]
1. 招标条件
[bookmark: _Toc152042289][bookmark: _Toc40371138][bookmark: _Toc152045513][bookmark: _Toc19617][bookmark: _Toc144974481]本招标项目“哈尔滨住宅新区供热物业有限责任公司南岗区2025年住宅新区城镇供热老旧管网工程项目施工”已由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建设，招标人为哈尔滨住宅新区供热物业有限责任公司，建设资金来自企业自筹及政府补贴。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bookmark: _Toc9871][bookmark: _Toc23994][bookmark: _Toc30823][bookmark: _Toc26400][bookmark: _Toc25454][bookmark: _Toc22474]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bookmark: _Toc152045514][bookmark: _Toc152042290][bookmark: _Toc144974482]2.1项目名称：哈尔滨住宅新区供热物业有限责任公司南岗区2025年住宅新区城镇供热老旧管网工程项目施工。
2.2建设地点：哈尔滨市南岗区
2.3建设规模：南岗区哈尔滨住宅新区供热物业有限责任公司2025年计划改造城镇供热老旧管网4.57公里(一级网0.21公里，二级网4.36公里)、分户改造5.58万平方米、已分户楼内供热设施改造10.74万平方米。管径：DN32-DN250。
2.4计划工期：2025年8月30日-2025年9月25日，共27个日历天（注：上述开、竣工日期仅作为编制投标文件的统一标准，实际开、竣工日期按施工合同相关条款规定执行）	2.5招标范围：完成本项目施工图纸及工程量清单范围内自项目施工、调试、竣工验收并通过有关部门验收、交付使用、至质保期内维保等所包含的所有工作内容。
2.6质量标准：达到合格标准。
2.7标段划分：本项目划分1个标段。
[bookmark: _Toc30143][bookmark: _Toc11148][bookmark: _Toc8020][bookmark: _Toc32527][bookmark: _Toc3362][bookmark: _Toc40371139][bookmark: _Toc32450][bookmark: _Toc17201][bookmark: _Toc152042291][bookmark: _Toc144974483][bookmark: _Toc152045515]3. 投标人资格要求
[bookmark: _Toc40371140][bookmark: _Toc20743][bookmark: _Toc152042293][bookmark: _Toc152045517][bookmark: _Toc514877529][bookmark: _Toc144974485]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履约能力，且符合建筑业企业资质动态核查要求。
3.1投标人需具备以下条件：
3.1.1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	
3.1.2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含二级）及以上资质，同时具备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压力管道）GB2级资质。
3.1.3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3.2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须具备市政工程专业二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投标人的拟派项目负责人未担任其他任何在施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或其他施工管理工作；（以投标截止日当日的状态为准），投标人须提供项目负责人应为本单位在职人员并提供投标连续3个月（2025年5月-2025年7月）企业为其缴纳养老保险的有效证明（国家规定的六类人员除外）。
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及施工现场管理人员配备、使用和管理应满足《黑龙江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现场管理人员配备管理办法》（黑建规〔2023〕2号）文件要求。
3.3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4资格审查方式：本工程采用资格后审方式，主要资格审查标准、内容等详见招标文件，只有资格审查合格的投标申请人才有可能被授予合同。
[bookmark: _Toc20438][bookmark: _Toc19935][bookmark: _Toc26198][bookmark: _Toc152045516][bookmark: _Toc152042292][bookmark: _Toc144974484]4. 招标文件的获取 
[bookmark: _Toc8673][bookmark: _Toc40371141][bookmark: _Toc514877524][bookmark: _GoBack]潜在投标人在“黑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网”进行用户注册、办理数字证书，使用数字证书登录“黑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网”上的“交易平台”，免费下载招标文件、工程量清单及图纸等资料。下载时间为2025年8月5日20时00分至2025年8月12日20时00分（北京时间，下同），逾期交易平台将不可下载。有关手续请查看“黑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网”-《服务指南》中相关文件。
[bookmark: _Toc32186][bookmark: _Toc22945][bookmark: _Toc23460]5. 投标文件的递交
[bookmark: _Toc40371142][bookmark: _Toc4979][bookmark: _Toc514877526][bookmark: _Toc157499355]5.1投标文件递交方式为“黑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网”网上递交，递交电子投标文件截止时间为2025年8月29日9时30分。
5.2网上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后递交的电子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bookmark: _Toc20989][bookmark: _Toc30585][bookmark: _Toc19411]5.3电子投标工具请在"黑龙江公共资源交易网"中的《服务指南》中下载。
6.开标方式
[bookmark: _Toc17767][bookmark: _Toc40371143][bookmark: _Toc514877527][bookmark: _Toc22735][bookmark: _Toc17639][bookmark: _Toc23294]	 6.1本项目为线上开标，投标人无需到达开标现场，各投标人安装好数字证书驱动程序，提前登录黑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网交易平台，在招标文件规定的开标时间，进行远程解密、开标。
	 6.2开标时间：2025年8月29日9时30分。
[bookmark: _Toc30792][bookmark: _Toc21881]	 6.3开标地点：哈尔滨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哈尔滨市南岗区中山路 181号市民大厦）四楼开标室。
[bookmark: _Toc7194][bookmark: _Toc18884][bookmark: _Toc10034][bookmark: _Toc40371144][bookmark: _Toc7628]7.评标、定标方式
7.1本项目采用评定分离方式招标
7.2定标原则：■票决定标（■直接票决定标 □逐轮票决定标）。
7.3投标人参与本项目投标的，应当承诺对本项目采用评定分离的招标方式无异议，并承诺积极配合招标人开展的清标和考察等工作。
[bookmark: _Toc23190][bookmark: _Toc10952][bookmark: _Toc13899][bookmark: _Toc514877528][bookmark: _Toc40371145][bookmark: _Toc15356][bookmark: _Toc19477][bookmark: _Toc16203][bookmark: _Toc29144]8. 发布公告的媒介
[bookmark: _Toc40371146]本次招标公告在黑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 
[bookmark: _Toc23836][bookmark: _Toc26211][bookmark: _Toc24959][bookmark: _Toc28456][bookmark: _Toc23821][bookmark: _Toc14064][bookmark: _Toc4911]9. 其他
[bookmark: _Toc16557][bookmark: _Toc1991][bookmark: _Toc10321][bookmark: _Toc7851][bookmark: _Toc40371147]9.1 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参加同一标段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否则相关投标均无效。
9.2 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负责人在近三年内（从投标截止日起算前三年）没有行贿犯罪记录。本条“行贿犯罪记录”是指存在行贿行为并被判有行贿罪的记录，以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s://wenshu.court.gov.cn）网站公布的判决结果为准。
9.3 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负责人没有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以投标截止日信用中国网站（https://www.creditchina.gov.cn）公布的结果为准。
9.4 投标人被列入哈尔滨市政府网站“建筑领域欠薪企业公示名单”且未完成整改的，其投标将被否决。（以投标截止日哈尔滨市政府网站：https://sgqy.hrbjzsc.cn:8881/zzcxqqjl.jsp公布的数据为准。）
9.5本项目执行《黑龙江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现场人员实名制管理办法（试行》（黑建规范〔2022〕10号）文件规定，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应当在工程开工前，建筑工人（农民工）应当在进入施工现场作业前，通过实名制管理系统完成实名注册登记。
9.6本项目将在哈尔滨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行政监督平台接受监督，潜在投标人应及时登录平台进行用户注册，填报企业基本信息和拟派项目负责人信息。投标截止后，系统将对拟派项目负责人的投标情况和中标结果进行标记，并纳入监管范围。平台注册网址为：http://112.102.38.21:8001/jgweb/#/login，有关注册手续请查看平台登录页面中的《使用手册》，请按照使用手册进行注册。
9.7招投标活动中各利害关系人和人民群众发现有强揽工程、恶意竞标等问题线索的，请及时进行举报。哈尔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举报电话：0451-87383319；哈尔滨市建设工程招投标站举报电话：0451-84518543、84518544、84503329。
9.8潜在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本招标公告有异议的，应当在获取招标文件期间以书面形式向招标人提出，书面异议材料应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招标人将在收到异议之日起3日内作出答复。潜在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捏造事实、伪造材料进行异议和恶意缠诉的，将严格按照国家及省市有关规定严肃处理，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10. 联系方式
招标投标行政监督单位：哈尔滨市建设工程招投标站
招标人：哈尔滨住宅新区供热物业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哈尔滨市南岗区嵩山路辽河小区17号楼
联系人：于连鑫
联系电话：15204671546
代理机构：中资国际工程咨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哈尔滨市南岗区永丰大街88号
联系人：毛韵涵、赵寅
联系电话：0451-81888888转3102
邮  箱：zzgjyw4@163.com

